
经营主体跨区域迁移办事指南

根据《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

务局关于深化经营主体跨地区迁移便利化规范化的工作意

见》（汕头市监办字〔2024〕79 号）文件内容，优化经营主

体迁移流程和迁移税费服务流程，现将经营主体跨区域迁移

办事指南对外公开。

一、经营主体跨区域迁移登记操作指引

（一）受理范围

1.经营主体变更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跨登记机关辖

区的；

2.经营主体类型发生变化（如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

内资公司变更为外资公司登记等），超越原登记机关地域管

辖范围或级别管辖权限。

（二）办事流程

1.市内跨县区迁移、省内跨市迁移：经营主体申请迁移

时，申请人可以直接向拟迁入地登记机关提交迁移申请，拟

迁入地登记机关接收申请材料，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

统查看经营主体电子档案、征求经营主体迁出地意见，若申

请材料齐全、迁出地同意经营主体迁出，拟迁入地登记机关

可直接办理经营主体迁入登记，换发营业执照。

2.广州、深圳及跨省迁移：按照迁入预审、迁出登记、

迁入登记三个环节进行迁移办理。经营主体向拟迁入地登记



机关申请迁入后，持《准予迁入调档函》等材料前往迁出地

登记机关申请迁出登记，领取《企业迁移登记注册通知函》，

由迁出地登记机关邮寄档案到拟迁入的登记机关办理住所

变更登记，即迁入登记，涉及其他变更事项的，可一并办理。

（三）提交材料

经营主体申请跨区域迁移，需提交以下材料：

1.《经营主体迁移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涉及其他登记事项变更按要求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四）办理地址

汕头市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窗口。

（五）其他说明

1.迁出地登记机关应仔细核对拟迁出经营主体在业务

信息系统中的监管信息，对存在特殊情况，如属于司法协助

范围、有相关违法行为正在被行政机关调查处理（已出具函

或文件）等情形的，迁出地登记机关应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不予办理档案迁出，无正当理由不得对经营主体的正常迁移

加以限制。

2.对于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经

营主体，满足《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规定的修

复条件的，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

请信用修复。市场监管部门完成信用修复后 3 个工作日内将



修复结果数据通过“一网共享”平台共享至信用广东网站，

实现经营异常名录、市场监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修复的协同。

迁入和迁出地登记机关要做好信用修复引导工作，不得限制

其办理迁移登记。

3.经营主体申请迁移，并办理迁入手续后，在三十个工

作日内未申请变更登记，迁入地登记机关可撤销该迁移登记，

退回原登记机关。

4.撤销迁移申请（未办理迁入登记的），申请人提交撤

销迁移的《申请书》（法定代表人签字盖公章）2 份，向迁出

（入）机关提交申请撤销迁移，经营主体档案退回原登记机

关。

二、涉税费事项跨区域迁移操作指引

（一）受理范围

适用于跨区域迁移的各类经营主体类型。

（二）办事流程

1.省内跨市迁移办理流程

纳税人申请迁移前,应当已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结住所变

更登记,对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

无多缴应退未退税款、已结清出口退（免）税款、已缴销发

票及税控专用设备，以及没有其他未办结事项且属于正常户

的纳税人，纳税人办理跨市迁出，税务机关接收资料，核对

资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是否完整，符



合条件的即时办结；不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先办结相关事项，

再办理迁出手续；不符合的税务机关一次性提示应补正资料

或不予受理原因。后续纳税人到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

关涉税事项。

2.跨省迁移办理流程

（1）迁移前事项办理指引：纳税人申请迁移前,应当已

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结住所变更登记,结清税(费)款、滞纳金

及罚款,缴销发票和税控设备,并且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不

存在其他未办结涉税事项。符合条件的,税务机关即时办结

迁出手续，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同意迁移通知）;若不

符合条件,税务机关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补正通知),纳

税人可一次性获知原因及需补正的内容。

（2）迁移后事项办理指引：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自动

在接收到纳税人信息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完成主管税务科所

分配、税(费)种认定并告知纳税人在迁入地按规定期限进行

纳税申报。

（三）提交材料

1.向迁出地主管税务机关填报《跨省(市)迁移涉税事项

报告表》；

2.迁出地税务机关出具《跨省(市)迁移税收征管信息确

认表》，经由纳税人确认；

3.变更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办理地址

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或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办税服务窗口。

（五）其他说明

1.纳税人按规定需要进行纳税信用补评、复评和修复的,

向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2.纳税人在迁出地已入库的税款，迁移后申请退税的，

由迁出地税务机关办理退税退库。纳税人更正迁移前纳税申

报涉及退(补)税的,由迁出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3.纳税人在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期内迁移的，需要在迁

出地办结当期预缴申报业务；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内迁

移的，需在迁出地办结上一年度汇算清缴。纳税人在迁入地

办理迁移年度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汇算清缴时

产生的退（补）税，由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入库、退库。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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